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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劉江華議員就港鐵票價調整事宜的來信  

 
 謝謝你分別轉達劉江華議員 2012 年 3 月 29 日及 4
月 10 日有關港鐵票價調整事宜的信件。由於提問的範圍廣

闊，因此需時處理。現就劉議員的提問綜合回應如下：  
 
港鐵公司會否凍結或調低今年的票價加幅，並提供乘車優惠  
 
 自 2007 年 12 月兩鐵合併以來，港鐵公司的票價根據

一套客觀而透明度高的機制調整，有關機制在社會上及立法

會經過廣泛討論後而制定，取代了港鐵合併前的票價自主

權。  
 
 目前的票價調整機制是一條直接驅動的方程式，計及

前一年 12 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和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的

按年變動，並與生產力因素掛鈎，以釐定當年票價調整的幅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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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鐵合併時，港鐵公司即時下調車費，其中包括：(一 )
長程八達通車費減幅至少 10%； (二 )中程八達通車費減幅最

少 5%；以及 (三 )港鐵公司承諾在合併後首兩年凍結票價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票價調整機制於合併後在 2009 年才開始

實施，2010 年 6 月是首次加價。  
 
 政府統計處於今年 1 月 20 日及 3 月 26 日分別公布了

2011 年 12 月的綜合消費物價指數及運輸業名義工資指數。

根據票價調整機制方程式運算，結果是港鐵公司在 2012 年

的整體票價調整幅度為+5.4%。  
 
 按照政府與港鐵公司於 2007 年 8 月簽訂的《營運協

議》所載有關票價調整機制的程序，港鐵公司在 5 月 25 日

公布了 2012 年調整後的票價，並在同日向立法會交通事務

委員會和交通諮詢委員會提交文件告知有關安排。由於《營

運協議》具有法律約束力，港鐵公司按有關機制行事，並遵

照有關核算和通知的規定。新的票價已於 6 月 17 日 (星期日 )
起實施。  
 
 目前香港的通脹處於比較高的水平，市民的經濟負擔

沉重。正如本局局長早前在不同場合已經強調，政府和市民

的看法一致，認為港鐵公司在商業運作考慮之外，還必須顧

及企業對社會的責任，在提供安全及高效的鐵路服務的同

時，必須盡力減輕市民車費的負擔。因此，本局多次敦促港

鐵公司必須考慮整體經濟大環境及市民的感受，推出更多、

不同種類和有實效的票價優惠，以回應乘客的需要，減輕他

們在公共交通方面的開支。  
 
 港鐵公司在 5 月 25 日公布調整後的票價的同時，宣

布推出歷年來最大規模的新車費推廣計劃，把 2012 年票價

調整後整年所得的額外票務收入，即約 6 億 7 千萬元，全數

回饋乘客。這些推廣計劃包括「搭十送一」推廣優惠、小童

周末及公眾假期免費乘搭港鐵、即日第二程九折優惠、東涌—
香港全月通、向購買東鐵綫 /西鐵綫 /東涌綫月票的乘客贈送

購物現金券，以及更多轉乘優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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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各項不同的優惠皆有實效，切實回應市民的

訴求，並惠及不同的乘客群。現時，港鐵每天的平均載客量

超過 400 萬人次，當中約 95%的乘客使用八達通。所有使用

八達通的乘客，不論他們是否經常使用港鐵服務、長途客或

短途客，均可受惠於計劃中的一個或多個推廣項目。  
 
 此外，港鐵公司會繼續推行現有車費推廣計劃，包括

學生乘車計劃、小童特惠票價、港鐵特惠站，以及其他轉乘

優惠等。港鐵公司也會繼續承擔現時自願為長者及殘疾人士

提供的票價優惠，並積極配合政府將推出的「長者及合資格

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讓合資格人士享用 2 元

乘車優惠。  
 
 2012 年的新推廣計劃是在港鐵公司現有的多項車費

推廣外再作加推，港鐵公司預計來年推廣優惠總額會超過 23
億元。  
 
港鐵公司的服務質素  
 
 為確保提供高質素的服務，以及維持列車運作系統和

組件良好的狀態，港鐵公司遵行一套嚴謹的保養維修制度，

以及完善的資產提升和更新制度。在維修方面，港鐵公司會

就土木工程結構、軌道、訊號系統、供電系統、架空電纜、

載客列車、工程機車及巴士等各方面進行預防性及修正性的

維修工作。這些項目是按照預定維修周期而進行。港鐵公司

每年用於保養、維修以及更新鐵路資產方面的投放超過 40
億元。  
 
 此外，港鐵公司於 2012 年 3 月推出「用心聽‧用心

做」計劃，會投放超過 10 億元推行一系列提升服務的措施，

包括增加列車班次以紓緩擠迫及增設車站設施，讓乘客享有

更方便及舒適的旅程。主要措施包括：  
 
  購置四列新列車，預計最快於 2014/15 年運抵本港；  
  在三條最繁忙的鐵路綫，即荃灣綫、觀塘綫及港島綫，

每星期合共增加 368 班列車；  
  額外增聘 500 名車站職員協助乘客，確保車站人流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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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裝 16 部連接車站大堂和地面的升降機，在 30 個車站

加設 52 部新闊閘機，在 50 個車站及轉綫站的通道增設

231 張月台座椅；及  
  在轉綫車站進行大型翻新工程時，加設公共洗手間。  
 
 
票價調整機制的檢討  
 
 在兩鐵合併時，公眾和立法會已詳細討論和考慮票價

調整機制的訂立，及其方程式所包含的元素。根據《營運協

議》，在兩鐵合併後的第五年，或其後每滿五年後，政府或

港鐵公司均可要求檢討票價調整機制。  
 
 兩鐵合併到今年 12 月將屆五年，我們明白議員及市

民十分關注港鐵的票價調整機制，亦認同現行機制有改善的

空間。我們會於 2012 年下半年啟動有關檢討，並與港鐵公

司商議，以期在 2013 年年初或之前完成。  
 
 為作好準備，我們已委託顧問公司展開研究。顧問正

客觀及全面地檢視有關課題，研究票價調整機制當中，除了

與經濟表現、工資指數及生產力因素掛鈎的數據之外，應否

及如何引入新元素以反映港鐵公司的營運成本、利潤水平、

營運效率、服務表現，以及市民的負擔能力等，令機制更為

完善。研究報告提出的建議會為我們進行檢討時起參考的作

用。  
 
港鐵公司的物業發展項目  
 
 發展鐵路項目需要大量資本投資，雖然項目有利社會

發展，但在財務上一般都是不可行或可行性偏低的。從各地

的經驗來看，項目大多需要政府直接負責融資或提供資助，

香港也不例外。  
 
 鐵路加物業發展是政府為發展新鐵路項目提供財務

支持的其中一個模式。過去數十年，政府採用這個模式成功

拓展了不少鐵路項目，令該些項目迅速推行，以應付市民的

交通需求，並且無需與其他公共工程項目競逐資源，是個善

用公共資源的安排。這個模式亦令車站、車廠與車站上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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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項目之間的工程銜接更為暢順，既可確保鐵路工程如期完

成，亦可避免日後需要在鐵路範圍內進行上蓋物業發展工

程，影響鐵路的運作。  
 
 
 在 2000 年，前地鐵有限公司上市前，政府全資擁有

該公司，亦是公司唯一的股東。政府曾就發展觀塘綫、荃灣

綫、港島綫、機場鐵路及將軍澳支綫，向該公司授予物業發

展權，以鐵路加物業發展融資模式興建相關的鐵路。除了滿

足運輸需要，當時政府就這個安排亦有其他重要考慮，包括

利用鐵路發展帶動沿綫的社區發展和令該公司有能力在市

場舉債發展鐵路和物業。由港鐵公司上市後至 2010 年的十

年間，港鐵公司未有實施任何以鐵路加物業發展模式的鐵路

項目。  
 
 港鐵公司與政府為兩鐵合併商議財務條款時，當中包

括為收購產業及其他有關商業利益的物業方案。該物業方案

當中包括港鐵公司購入六幅當時九廣鐵路公司 (下稱「九鐵公

司」)物業用地的物業發展權，和九龍南綫沿綫當時由政府持

有的兩幅物業用地。根據兩鐵合併的財務條款，港鐵公司就

該八個物業發展用地的發展權向九鐵公司支付了 49 億 1 千

萬元。政府當時委任的專業估值師確認這八個物業發展用地

的發展權的定價公平和合理。  
 
 該八幅用地當中，其中三幅用地，分別是何東樓 (即
「御龍山」 )、烏溪沙站 (即「銀湖‧天峰」 )以及大圍維修中

心 (即「名城」)的發展項目已大致完成銷售；另外三幅用地，

分別是車公廟站 (即「溱岸 8 號」 )、九龍南綫柯士甸站 C 用

地及 D 用地的發展商正在施工；而其餘兩幅用地，分別是大

圍站及天水圍輕鐵天榮站的批地申請則正在進行當中。  
 
 合併後港鐵公司的物業發展利潤，均載列於其年報當

中。港鐵公司過去十年的物業發展項目除稅後利潤如下：  
 

年份  稅後物業發展利潤 (億元計 ) 

2002 31.5 

2003 49.6 

2004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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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52.5 

2006 49.6 

2007 69.1 

2008 39.1 (8.5)* 

2009 30.3 (15.2)* 

2010 32.6 (7.3)* 

2011 42.3 (35.3)* 

* 當中透過發展九鐵公司物業，即何東樓、烏溪沙

站，以及大圍維修中心項目所取得的利潤。  
 
 兩鐵合併後，我們按照《營運協議》，先後進行五個

新鐵路項目，包括正動工的西港島綫、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

段 )、南港島綫 (東段 )及觀塘綫延綫，以及計劃今年年中動工

的沙田至中環綫。  
 
 其中，西港島綫是以非經常補助金方式資助項目，獲

立法會撥款向港鐵公司提供 127 億元的財務資助，以填補項

目的資金差額，當中不涉及以物業發展權形式的財務資助。  
 
 廣深港高速鐵路 (香港段 )，以及沙田至中環綫則以服

務經營權模式推展，是政府直接向立法會申請在工務計劃項

目下撥款興建，亦不涉及向港鐵公司授予物業發展權。  
 
 至於南港島綫 (東段 )及觀塘綫延綫項目，則以鐵路加

物業發展模式推展。經政府委託的獨立顧問詳細評估後，確

定南港島綫 (東段 )的建造成本為 124 億元，而觀塘綫延綫則

為 53 億元。獨立顧問估算兩個項目在財務上是不可行，需

要政府資助的資金差額分別為 99 億元及 33 億元。行政會議

於 2011 年 5 月向港鐵公司批出前黃竹坑邨用地及前山谷道邨

第一期用地的物業發展權作為這兩個項目的財務資助。  
 
 我們委聘了一個獨立顧問評定兩項物業發展的發展

成本，又另外委聘兩間獨立測量公司協助評估物業價值。根

據他們的評估，因成本上漲及落實的規劃參數，即使透過物

業發展權資助，港鐵公司也僅可以物業發展的資助填補這兩

個項目的資金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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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經辦人：張沛鈴女士 ) 傳真：2234 9757 
港鐵公司  (經辦人：梁賜強先生 ) 傳真：2795 9991 
 




